
独立董事对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 

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

 

作为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独立董事，我们根据

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》（证监发〔2005〕120 号）的有关规

定，在对有关情况进行调查了解，并听取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和经理层有关人员

的相关意见的基础上，于2019年3月20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项

会议，对公司年度担保事项进行了审查，现对公司累计和当期对外担保情况作专

项说明和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专项说明： 

一、经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，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健民药业集团广

东福高药业有限公司3000万元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。独立董事对被担保企业的

业务、资信、财务状况进行定期关注，截至2018年12月31日，福高药业的经营情

况、财务状况良好，担保风险可控。 

二、公司无对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保。 

独立意见： 

我们认为公司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及相关法规的规定，建立了比

较完善的对外担保审议、审批程序。报告期内公司发生的对外担保行为符合现行

的法律、法规及相关文件要求，决策程序规范，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，没有损害

公司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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